
重庆市应急管理局及下属单位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

序号 部门名称 收费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
服务内容

或涉及事项
收费标准

标准制定
方式及部门

政策依据 备注

1
重庆市应急

管理局
本级 政府部门

政府信息公
开信息处理

费

行政事业
性收费

依申请提供政府
信息，且申请人
申请公开政府信
息的数量、频次
明显超过合理范
围的。

     一、按件计收执行下列收费标准：
    （一）同一申请人一个自然月内累计申请10件以下
（含10件）的，不收费。
    （二）同一申请人一个自然月内累计申请11-30件
（含30件）的部分：100元/件。
    （三）同一申请人一个自然月内累计申请31件以上的
部分：以10件为一档，每增加一档，收费标准提高100
元/件。
    二、按量计收执行下列收费标准：
   （一）30页以下（含30页）的，不收费。
   （二）31-100页（含100页）的部分：10元/页。
   （三）101-200页（含200页）的部分：20元/页。
   （四）201页以上的部分：40元/页。

政府制定
国务院办公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《
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〈政府信息公开信息
处理费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20
〕109号）、《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发展和改
革委员会关于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征收
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渝财综〔2021〕3号）

2
重庆市应急

管理局
本级 政府部门

投标
保证金

政府部门涉企
保证金

保证投标。 不得超过招标项目估算价的2%。
政府制定

国家发展改革委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

3
重庆市应急

管理局
本级 政府部门

政府采购履
约保证金

政府部门涉企
保证金

保障采购。 不得超过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10%。
政府制定

财政部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

4
重庆市应急

管理局
本级 政府部门

工程质量保
证金

政府部门涉企
保证金

保证工程质量。
保证金预留比例由发承包双方自行约定，但不得高于工
程价款结算总额的3%。

政府制定
住房城乡建设部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
保证金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49号）、
《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
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建质〔2017
〕138号）

5
重庆市应急

管理局
重庆市航空应急救

援总队
公益一类事业单位

投标
保证金

政府部门涉企
保证金

保证投标。 不得超过招标项目估算价的2%。
政府制定

国家发展改革委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

6
重庆市应急

管理局
重庆市航空应急救

援总队
公益一类事业单位

政府采购履
约保证金

政府部门涉企
保证金

保障采购。 不得超过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10%。
政府制定

财政部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

7
重庆市应急

管理局
重庆市航空应急救

援总队
公益一类事业单位

工程质量保
证金

政府部门涉企
保证金

保证工程质量。
保证金预留比例由发承包双方自行约定，但不得高于工
程价款结算总额的3%。

政府制定
住房城乡建设部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
保证金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49号）、
《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
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建质〔2017
〕138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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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重庆市应急

管理局
重庆市化学品登记

注册办公室
公益一类事业单位

投标
保证金

政府部门涉企
保证金

保证投标。 不得超过招标项目估算价的2%。
政府制定

国家发展改革委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

9
重庆市应急

管理局
重庆市化学品登记

注册办公室
公益一类事业单位

政府采购履
约保证金

政府部门涉企
保证金

保障采购。 不得超过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10%。
政府制定

财政部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

10
重庆市应急

管理局
重庆市化学品登记

注册办公室
公益一类事业单位

工程质量保
证金

政府部门涉企
保证金

保证工程质量。
保证金预留比例由发承包双方自行约定，但不得高于工
程价款结算总额的3%。

政府制定
住房城乡建设部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
保证金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49号）、
《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
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建质〔2017
〕138号）

11
重庆市应急

管理局
重庆市安全生产调

度信息中心
公益一类事业单位

投标
保证金

政府部门涉企
保证金

保证投标。 不得超过招标项目估算价的2%。
政府制定

国家发展改革委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

12
重庆市应急

管理局
重庆市安全生产调

度信息中心
公益一类事业单位

政府采购履
约保证金

政府部门涉企
保证金

保障采购。 不得超过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10%。
政府制定

财政部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

13
重庆市应急

管理局
重庆市安全生产调

度信息中心
公益一类事业单位

工程质量保
证金

政府部门涉企
保证金

保证工程质量。
保证金预留比例由发承包双方自行约定，但不得高于工
程价款结算总额的3%。

政府制定
住房城乡建设部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
保证金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49号）、
《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
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建质〔2017
〕138号）

14
重庆市应急

管理局
重庆市安全生产考

试中心
公益二类事业单位

投标
保证金

政府部门涉企
保证金

保证投标。 不得超过招标项目估算价的2%。
政府制定

国家发展改革委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

15
重庆市应急

管理局
重庆市安全生产考

试中心
公益二类事业单位

政府采购履
约保证金

政府部门涉企
保证金

保障采购。 不得超过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10%。
政府制定

财政部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

16
重庆市应急

管理局
重庆市安全生产考

试中心
公益二类事业单位

工程质量保
证金

政府部门涉企
保证金

保证工程质量。
保证金预留比例由发承包双方自行约定，但不得高于工
程价款结算总额的3%。

政府制定
住房城乡建设部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
保证金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49号）、
《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
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建质〔2017
〕138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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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
重庆市应急

管理局
重庆市安全生产考

试中心
公益二类事业单位 服务费

市场调节价的
经营服务收费

提供会议、餐饮
、住宿等服务。

双方协商确定。 市场调节价

《重庆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市安全
技术培训考试中心更名的复函》（渝编办〔
2015〕126号）规定的单位宗旨、职责以及重
庆市安全生产考试中心承担国家安全监管监
察执法综合实训西南基地日常管理等职能

18
重庆市应急

管理局
重庆市应急管理综

合行政执法总队
公益一类事业单位

投标
保证金

政府部门涉企
保证金

保证投标。 不得超过招标项目估算价的2%。
政府制定

国家发展改革委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

19
重庆市应急

管理局
重庆市应急管理综

合行政执法总队
公益一类事业单位

政府采购履
约保证金

政府部门涉企
保证金

保障采购。 不得超过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10%。
政府制定

财政部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

20
重庆市应急

管理局
重庆市应急管理综

合行政执法总队
公益一类事业单位

工程质量保
证金

政府部门涉企
保证金

保证工程质量。
保证金预留比例由发承包双方自行约定，但不得高于工
程价款结算总额的3%。

政府制定
住房城乡建设部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
保证金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49号）、
《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
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建质〔2017
〕138号）

21
重庆市应急

管理局

重庆市道路交通事
故社会救助基金管

理中心
公益一类事业单位

投标
保证金

政府部门涉企
保证金

保证投标。 不得超过招标项目估算价的2%。
政府制定

国家发展改革委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

22
重庆市应急

管理局

重庆市道路交通事
故社会救助基金管

理中心
公益一类事业单位

政府采购履
约保证金

政府部门涉企
保证金

保障采购。 不得超过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10%。
政府制定

财政部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

23
重庆市应急

管理局

重庆市道路交通事
故社会救助基金管

理中心
公益一类事业单位

工程质量保
证金

政府部门涉企
保证金

保证工程质量。
保证金预留比例由发承包双方自行约定，但不得高于工
程价款结算总额的3%。

政府制定
住房城乡建设部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
保证金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49号）、
《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
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建质〔2017
〕138号）

24
重庆市应急

管理局

重庆市防汛抗旱和
地震地质灾害应急

救援中心
公益一类事业单位

投标
保证金

政府部门涉企
保证金

保证投标。 不得超过招标项目估算价的2%。
政府制定

国家发展改革委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

25
重庆市应急

管理局

重庆市防汛抗旱和
地震地质灾害应急

救援中心
公益一类事业单位

政府采购履
约保证金

政府部门涉企
保证金

保障采购。 不得超过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10%。
政府制定

财政部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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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
重庆市应急

管理局

重庆市防汛抗旱和
地震地质灾害应急

救援中心
公益一类事业单位

工程质量保
证金

政府部门涉企
保证金

保证工程质量。
保证金预留比例由发承包双方自行约定，但不得高于工
程价款结算总额的3%。

政府制定
住房城乡建设部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
保证金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49号）、
《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
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建质〔2017
〕138号）

27
重庆市应急

管理局
重庆市应急指挥调

度保障中心
公益一类事业单位

投标
保证金

政府部门涉企
保证金

保证投标。 不得超过招标项目估算价的2%。
政府制定

国家发展改革委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

28
重庆市应急

管理局
重庆市应急指挥调

度保障中心
公益一类事业单位

政府采购履
约保证金

政府部门涉企
保证金

保障采购。 不得超过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10%。
政府制定

财政部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

29
重庆市应急

管理局
重庆市应急指挥调

度保障中心
公益一类事业单位

工程质量保
证金

政府部门涉企
保证金

保证工程质量。
保证金预留比例由发承包双方自行约定，但不得高于工
程价款结算总额的3%。

政府制定
住房城乡建设部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
保证金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49号）、
《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
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建质〔2017
〕138号）


